
2023年买卖合同答辩状不欠货款(汇总8
篇)

婚前协议是规范夫妻关系的一种方式，能够解决夫妻之间可
能发生的财产纠纷和离婚分割财产的问题。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整理的一些转让合同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对大家起到
一定的指导作用。

买卖合同答辩状不欠货款篇一

鹿城区人民法院：

答辩人：黄香珍，女，1962年12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
号330302621207362，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龙泉巷10弄9
幢201室，联系电话0577-88500367。

管理和经营的房屋可以依法出租。而且根据合同法的意思自
治原则，所以可知，答辩人黄香珍与陈意泽之间的租赁协议
是有效的，他们属于租赁合同关系。因此，答辩人对原告的
诉讼请求完全不接受，现提出依法处理本案的主张：答辩人
与被告陈意泽之间只存在店面租赁合同关系，因此不需要为
被告的经营行为承担责任，其次，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没
有利害关系，不具有被告主体资格，请求法院驳回被答辩人
林永畴对答辩人黄香珍的起诉，望法院裁判时予以考虑。

证据和证据来源：

1.租赁协议书，证明答辩人与陈意泽之间是店面租赁合同关
系。

2.被租赁的房屋照片，证明房屋的实际情况

3.司法鉴定机关出具的鉴定书，用于证明被答辩人所提供的



收据中的签字并非黄香珍所签。

此致

鹿城区人民法院

答辩人：黄香珍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附项：

(l)本答辩状副本x份。

(2)证物或书证xx（名称）x件。

次承租人对租赁物造成的损失由承租人赔偿，法律未规定出
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出租人与次承
租人之间不可能存在权利义务关系。

4、房屋转租不是房屋租赁权的转让。租赁权转让是指承租人
将租赁权转让给第三人，承租人退出租赁关系，而租赁关系
存在于受让人与出租人之间。而在房屋转租中，承租人不退
出租赁关系，而租赁关系存在于受让人与出租人之间。而在
房屋转租中，承租人不退出租赁关系，仍然承担租赁合同的
权利义务，转租与租赁权转让在法律性质上是不同的。

第十四条营业执照及其副本和临时营业执照不得转借、出卖、
出租、涂改、伪造。

对个体工商户转借、出卖、出租、涂改营业执照及其副本和
临时营业执照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应吊销其营业执照及其副本或临时营业
执照。



个体工商户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第十三条、第十九条的规定，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不同
情况分别给予下列处罚：

（一）警告；

（二）罚款；

（三）没收非法所得；

（四）责令停止营业；

（五）扣缴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以上处罚，可以并处。

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规定处罚；触犯刑律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合伙债务

《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
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

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
合伙人追偿。

第五十二条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联营，共同经
营、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由联营各方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
的约定，以各自所有的或者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
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协议的约定负连带责任的，承担连带责
任。

《民通意见》47．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



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
出资比例分担；协议未规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
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实际盈余分配比例承担。但是对造成合
伙经营亏损有过错的合伙人，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相应的多
承担责任。

48．只提供技术性劳务不提供资金、实物的合伙人，对于合
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
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技术性劳务折抵的出资比例承
担；协议未规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
定的或者合伙人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没有盈余分配比
例的，按照其余合伙人平均投资比例承担。

53．合伙经营期间发生亏损，合伙人退出合伙时未按约定分
担或者未合理分担合伙债务的，退伙人对原合伙的债务，应
当承担清偿责任；退伙人已分担合伙债务的，对其参加合伙
期间的全部债务仍负连带责任。

《合伙企业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合伙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
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
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
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

第四十五条入伙的新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
同等责任。入伙协议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入伙的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十四条退伙人对其退伙前已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与其
他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六十三条合伙企业解散后，原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存续期间
的债务仍应承担连带责任，但债权人在五年内未向债务人提
出偿债请求的，该责任消灭。



《律师法》第十八条律师可以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对该律师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和连带责任。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不得转借、出卖、出租，违反规定将没收其非法
所得，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个体工商户改变字号名称、经
营者住所、组成形式、经营范围、方式、场所等项内容应当
向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未经批准，不
得擅自改变。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改变经营者时，应当重
新申请登记。新的经营者想要延用原执照上的字号名称，必
须等原执照注销满一年后方可提起申请。想要盘店创业市民，
一定要先到工商部门询问清楚，以免在交易中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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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合同答辩状不欠货款篇二

针对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买卖合同一案，现答辩如下：

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被答辩人
已经支付了所有货款，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即双方的买卖
合同关系已终止，故请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一)、被答辩人提交的x年12月7日的“退货单”并非是答辩
人向被答辩人购买的货物清单，而是答辩人以退货方式与被
答辩人合意折价后形成的还款单。从该份货单的形成原因和
形式要件上看：

2、该份货单与其他“送货单”相比有两点明显的区别，x年12
月7日的货单底部收货欠款人处并没有答辩人签名，而其他的
送货单均有答辩人的亲笔签名;且该份货单的标题处“送货
单”被改成了“退货单”，该改动是由被答辩人完成的。

(二)、答辩人从x年始经营养虾生意，x年12月7日与被答辩人
结算付款后，答辩人便结束了在台山市冲楼八家的生意，回
了缙云老家，x年12月7日也是被答辩人听闻答辩人要休业回家



后，才到答辩人处催讨货款。后答辩人便依照现实情况将剩
余材料退货后还清了部分欠款，且剩余部分货款已由现金支
付完全。

综上，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合意形成的x年12月7日的货单并非是
“送货单”，而是一份“退货单”，也是在x年12月7日的当
日，答辩人已将所有的货款结清，故双方虽有过买卖合同关
系，但该合同关系已在x年12月7日答辩人支付货款后因合同
履行完毕而终结，故被答辩人诉称的答辩人尚欠货款22190元
并非事实，请法庭予以驳回。

二、该案件诉讼时效已过，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x年12月7日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最后一次往来联系，x年12月7
日被答辩人与答辩人形成的“退货单”即为双方在口头结算
后，答辩人以退货的方式抵消部分货款，从而可以证实，x
年12月7日，双方已经对最后的货款金额进行了结算，那么根据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已过，请
依法驳回被答辩人诉请。

综上，不管是实体上答辩人已经完全支付货款的事实，还是
程序上该案件已过诉讼时效，本案都应依法予以驳回，故恳
请法庭依法驳回诉请。

代理人：胡

x年4月20日

买卖合同答辩状不欠货款篇三

答辩人：孙**，男，xxx年2月15日出生，汉族，曹县庄寨镇娘
娘营北村314号，身份证号码：

答辩人就上诉人潘**与我买卖合同纠纷上诉一案，根据事实



和有关法律规定作如下答辩：

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
定性准确望二审法院依法维持。

2.上诉人认为和我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欠我160700的货
款根本不能成立。首先双方都是庄寨镇里经营板材的熟人，
我从事的是生产板材业务，上诉人从事的是在威海文登销售
板材业务，双方从20xx年起就建立了买卖板材的业务关系，
且合作顺利相互信任，上诉人都是通过电话和我联系要货的
数量、规格，我也是不定时的通过货车或物流公司给上诉人
把货运到文登，我的货到后被上诉人就汇款给我，但是后来
我发给上诉人发的货，上诉人就多次不给我结清货款，一直
累积欠我160700元，直到我的厂子无法正常经营。因时间较
长物流公司和我的发货单找不全了，但是有很多都认识我们
双方的熟人可以证实我和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再加上
我厂的会计记账单和上诉人多次给我的汇款凭证以及孙会计
与被上诉人的电话录音足以证实我和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
系，证明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有多种上诉人曲解法律对法律
断章取义试图赖账更是不诚信的表现。

3.我的会计孙会计在多次向上诉人索要下欠货款未果的情况
下，在多次要求上诉人出具欠条上诉人均是找各种借口不给
出具的情况下，于是孙会计和我以及我原来的合伙人商议后
就于20xx年11月4日晚给被上诉人通电话，双方电话内容足以
证实我和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上诉人欠我货
款160700的事实，上诉人借口录音是在酒后受威胁的情况下
说的根本是无稽之谈，上诉人作为一个经商多年的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对其谈话的内容后果完全能够知晓，但上诉人借
口是在酒后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说的，这分明是在狡辩，是在
逃避债务。望二审法院维护诚信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4.提起反诉和另行起诉当事人的权利，在原来反诉不成了的
情况下，我当然可以提出单独起诉。



综上，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答辩人：**(山东曹州律师事务所刘xx)

xxxx年6月28日

买卖合同答辩状不欠货款篇四

民事答辩状在两种情况下提出：一是原告向第一审人民法院
起诉后，被告就诉状(起诉状)提出答辩状。二是案件经第一
审人民法院审理终结后，一方当事人不服，提起上诉，被上
诉人就上诉状提出答辩状。下面是买卖合同纠纷答辩状，可
供参阅！

答辩人：xx有限公司

地址：南昌县东新乡xxx

法定代表人：黄xx，联系电话：13807095398

委托代理人：万xx，南昌市为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因东光县鑫宇纸箱机械厂(以下简称xx)诉答辩人加工合同纠
纷一案，现答辩人依法答辩如下。

一、本案的案由不是“加工合同纠纷”而是“买卖合同纠
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51条、252条之规定：加
工合同是指承揽人以自己的技能、设备、和劳力，按照定作
人的要求，将定作人提供的原材料加工为成品，定作人接受
该成品并支付报酬的合同。而xx提供的合同，表面上写的是
《加工定作合同》，但定作人席泉林并未提供原材料，也未
提供加工成品的图纸、验收标准等事项，xx提供的所谓“定作



成品”实际上是xx自己生产的产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第130条之规定，xx与席泉林签订的是《买卖合同》，
他们之间发生纠纷的案由应定为“买卖合同纠纷”。

二、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只能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

纵观本案xx向法院提供的合同及欠条，上面没有答辩人的公
章，也没有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签名，所以答辩人不是本案
适格的被告，但由于xx与席泉林买卖的设备最终是答辩人使
用，故答辩人可以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的诉讼。

三、xx提供的产品夸大宣传，是不合格产品，不符合国家和
行业的标准。

首先，xx只不过是东光县的一个个体工商户，但他在企业介绍
时宣传是河北省东光县鑫宇纸箱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号称
“重质量、讲信誉”，却连一个完整的企业产品标准都没有。

其次，像xx提供的ysf-d四色瓦楞纸板水性印刷轮转模切开槽
机、圆压圆模切机、薄刀分纸机、网纹线等产品，根本达不
到质量标准要求。产品既没有出厂合格证，也没有使用说明
书，产品也没有安装调试，人员培训更没有。

最后，答辩人声明，保留向xx追偿因产品质量问题而对答辩
人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的权利。

综上所述，答辩人使用的`虽然是xx的产品，但是与席泉林签
订的《买卖协议》，与xx无关，答辩人付款也是付给席泉林
的，况且款项已基本付清。席泉林所写的欠条应由其个人承
担，xx应承担其生产的产品售后服务的责任。恳请法院查明事
实，驳回xx对答辩人的诉请!

此致



南昌县人民法院

答辩人：xx有限公司

二0xx年七月二十七日

买卖合同答辩状不欠货款篇五

上诉人王xx(一审被告)，男，xxxx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
住xx省xx市xx镇高庙村。

上诉人李xx(一审被告)，女，xxxx年8月15日出生，汉族，
住xx省xx市xx镇高庙村。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王冰光，xx方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电话xxxxxxxxxxxx.

被上诉人xx新xx汽车连锁有限公司(一审原告)，住所：xx
市xxx路名车苑内。法定代表人xx，职务董事长。

一审被告胡矿卫，男，xxxx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xx省xx
市xx镇高庙村。

上诉人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xx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法院
作出的(xxxx)瀍民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二、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法院判决超出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和被上诉人



起诉书所述的事实范围，而且对超过部分的认定明显错误。

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述称“xx年12月2日我公司应被告王xx要
求暂借我公司贰拾贰万贰仟元提车，并于我公司签订《借款
购车提车单》被告王xx自xxxx年12月2日借我公司贰拾贰万贰
仟元提车后，未按合同约定还款和履行贷款手续”，不但被
上诉人在起诉书中认定双方纠纷属于“借款合同纠纷”，而
且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也认定双方纠纷属于“借款合同纠纷”，
所以一审法院应围绕“被告王xx自xxxx年12月2日借我公司贰
拾贰万贰仟元”这一借款事实是否真实进行审理并确认王xx
是否借被上诉人贰拾贰万贰仟元。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绕开
此审理焦点，不但直接在判决书中超出被上诉人起诉书所陈
述事实确认以下无关事实“原告要求被告王xx给付剩余款项
的请求予以支持。由于总车款为371600元，保险费用3200元、
管理费8880元、其他费用2810元，共计415290元，被告王xx
已支付195250元，余款为20元，未付款项及利息被告王xx应
支付给原告”，超出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范围。

上诉人认为，关于本案判决书中所涉及的“车款为371600元，
保险费用3200元、管理费8880元、其他费用2810元，共
计415290元”是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相互履行委托贷款
合同、委托付款合同以及委托购车合同和委托办理保险合同
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属于委托合同纠纷，而对于此纠纷，被
上诉人并未起诉，借款合同纠纷与此委托合同纠纷并无任何
法律上的联系，一审法院不应对此审理，一审法院却对此问
题进行审理并认定错误。

二、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上
诉人的诉讼请求合理。

1、一审判决书查明认定的xxxx年12月2日有王xx签名的借款
购车提车单，但该借款购车提车单是因为办理汽车消费贷款
而签，属委托贷款合同的附件内容，后来因为汽车消费贷



款22元未办理成功而导致原告所诉的借款222000元这一借款
事实未实现。该借款购车提车单上存在三处明显系添加内容
且与上诉人、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供的其他主要证据向矛盾(以
下详述)，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曾经对上述情况予以举证说明，
而且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曾问及被上诉人“222000元借款是
否已经交付”时，被上诉人称其“并未交付”上诉人。该上
述借款事实根本未曾发生，被上诉人却起诉要求上诉人归还
该上述222000元借款，所以一审法院本应该对被上诉人
的222000元借款之诉应予驳回。

关于王xx《借款购车提车单》的证据论证说明：

1、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购车提车单》，单据内容除王xx本
人签名外，其余内容均为其擅自添加，王xx本人对此毫不知情
(包括日期、车价款、银行借款等除签名之外的全部内容)。

其一，之前有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曾叫王xx在一张空白借款购
车提车单上签字，其用途也只是为了方便以后办理银行借款
之用。

其二，该提车单上没有被上诉人的公章以及相关业务办理人
员的签字，该《借款购车提车单》没有生效，其证明效力明
显不足。没有相关业务人员的签字，没有被上诉人的公章，
就无法确定被上诉人对王xx借款的事实。

其三，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购车提车单》上标明“银行借
款”222000元，而根据相关证据显示，银行根本没有向新xx
公司发放贷款222000元。被上诉人既无法出示xx银行向其转
账222000元的转账凭证，也无法出示其支付给王xx222000元
的相关银行凭证或者公司财务支付凭证，更无法出示王xx同
意接受这222000元的事实及证据。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借款
购车提车单》上写明的是“银行借款”，而非向被上诉人借
款。该提车单上写明“从xx新xx汽车连锁有限公司提走购车



款371600元”与事实不符，新xx公司没有证据证明王xx提
走371600元。被上诉人起诉的222000元包括在该371600元中，
“提走购车款371600元”不存在，222000元便没有存在的基
础。被上诉人单单凭这一张《借款购车提车单》就想证明
王xx在新xx借款222000元，证明效力明显不足。

其四，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购车提车单》显示，被告
王xx“首付(新xx)149600元”。然而，根据被告王xx提供的
相关汇款单据以及新xx公司收款收据显示，王xx为购东风牌
半挂牵引车，已先后支付了205250元。其中，先后支付给
新xx公司共计195250元，合同签订时支付给车辆的销售单位
平顶山市瑞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顶山瑞东
公司’)10000元定金。被上诉人一审诉称的“149600元”明
显与被告王xx已经支付给新xx公司的“195250元”不符，所
填写的首付款明显与事实不一致。

其五，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购车提车单》中手写的的购车
款、首付及银行借款等与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他证据(王xx与被
上诉人的委托办理个人汽车消费贷款协议书，被上诉人向十
堰瑞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汇款258600元的单据，平顶山瑞东
公司的定车合同商品车销售合同)不能相互印证，存在很大矛
盾。

(1)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委托办理个人汽车消费贷款协议书》
第一条，双方约定订购的车型为“东风xxxxxxx，车价371600
元，9壹辆”。而被上诉人在其所提供的《借款购车提车单》
中写的是“购车提走东风xxxxxxx，宇畅xxxxxxx型号车各壹
台”，与委托协议约定的不一致。

(2)按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购车提车单》显示，上诉人
王xxxxxx年12月2日从新xx公司提走371600元，但是，上诉人
在xxxx年12月2日之前，已经为购车支付205250元(上诉人案
子一审时已经提供了充分证据)。按此计算，王xx尚欠购车



款166350元，其根本没有必要再次向“银行借款”222000元。
所以，该“借款”222000元与被上诉人当庭的陈述及原告自
己提供的证据相矛盾。按上诉人所提供的《商品车销售合
同》，王xx订购dxxxxxxx9一台，价格是268600元。被告已支
付205250元，下欠63350元，其根本没有必要借款222000元。
《借款购车提车单》上“宇畅xxxxxxx”是后来人为添加的，
被告王xx从没有授权原告新xx公司代为购买此车。

(3)按被上诉人提供的“向十堰瑞东汽贸公司汇款258600元的
单据”和“向xx国力机械公司汇款93000元的单据”计算，被
上诉人共计支付351600元，与《借款购车提车单》上写明
的“提走购车款371600元”相矛盾。根据上诉人所提供的证
据显示，王xx此前已经支付给原告新xx公司195250元。
该195250元加上“银行借款222000元”，及“定金”10000元，
共计427250元，与被上诉人所述的“提走购车款371600元”
也相矛盾。

其六，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借款购车提车单》上，“宇
畅xxxxxxx”型号车，“各壹”台的“各“字，车架号
为“xxxxxxxxxxxxxx”等几处字迹明显与其他地方字迹不同。
因该《借款购车提车单》上内容存在两次或者几次添加修改，
所以其证明效力严重不足。

其一，上诉人提供的《提车单》证明，王xx已于“xxxx年12
月1日””在平顶山瑞东公司提走东风牌dxxxxxxx9一台……
发动机号：87879476”。同样的车，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却
显示“王xx于xxxx年12月2日”从xx提走。王xx不可能在不同
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提走同一辆车，所以该《借款购车提车
单》的内容系明显伪造。

其二，平顶山瑞东公司给王xx开具的《提车单》，除签名和
联系方式外的所有内容均为机打，不是手写的，且加盖有平
顶山瑞东公司的公章，证明效力明显高于被上诉人提供的



《借款购车提车单》。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购车提车单》，
上面主要内容均为手写，字迹不尽一致，数据计算前后矛盾，
争议性较大，可信度不高。且该《借款购车提车单》上没有
被上诉人单位的相关经办人员签名，也没有被上诉人公章，
所以其证明明显效力不足。

一审法院查明的被上诉人向xx国力机械公司支付的93000元汇
款不但超出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而且与本案被上诉人
的诉讼请求无关。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程序违
法，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
诉人的诉讼请求。

此致

xx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年月日

买卖合同答辩状不欠货款篇六

答辩人：××厂，住所地：××镇××经济开发工业区，电
话：××

被答辩人：××市××经营部，地址：××市××镇××铺，
负责人：××，电话：××

因被答辩人诉答辩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答辩人根据事实与
法律，现答辩如下：

一、在送货单上收货签章的并非答辩人，答辩人没有与被答



辩人发生买卖关系，因而答辩人无需支付其货款。

根据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显示，在送货单上“收货人签名”
一栏上签名分别是“××”、“××”“××”等人，经查，
答辩人公司内并无与其同名的员工;而且在“公司盖章”一栏
上盖的是一枚方形的“××厂收货章”，而答辩人公司的收
货章一直都是圆形的，答辩人从未启用过方形的收货章，因
此答辩人并没有收到过被答辩人的货物，依法不需要支付货
款。

二、退一步讲，即使双方发生过交易，根据被答辩人提供的
证据显示，被答辩人并不完全具备诉讼的主体资格，且其起
诉的数额有错误。

(一)被答辩人提供的送货单有很大一部分(共计106717.1元)
并非归其所有，而是一家叫做“××有限公司”的企业，经
查询“××有限公司”的主体并不存在，故该部分货物的权
利义务的承担主体应该是在送货单上签名的实际送货人而非
被答辩人。被答辩人并非该部分交易的双方当事人之一，因
此，被答辩人依法并不具有就该部分送货单起诉答辩人的权
利，答辩人不需要向被答辩人支付该部分货款。

(二)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中显示，被答辩人送货单上的重量
与答辩人实际收到的重量是有差别的(双方在送货单上对实际
收到货物进行了标注)，因此计算货物的金额应该以答辩人实
际收到的货物的重量来计算(后附表)而非被答辩人所主张的
送货重量，所以被答辩人主张的数额是错误的。

(三)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中有一部分并非是送货单，而是热
处理单据(数额共计8344.8元)，这部分单据是因为答辩人将
钢材送到被答辩人处进行加工而产生的，属于加工承揽的关
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被答辩人在买卖合同案件中请求答
辩人支付加工承揽的费用于法无据，答辩人无需在本案中向
其支付该部分费用。



由此可见，被答辩人请求的总金额218103元，应当减去属
于“××有限公司”的送货单货款106717.1元，还应减去热
处理的加工费用8344.8元及实际送货的差额，答辩人充其量
只需要再向其支付货款95857.98元。

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答辩人并无与被答辩人发生过交易。
退一步讲，即使双方发生过交易，根据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
显示，有一部分货物不属于被答辩人的，而且还有一部分是
属于加工承揽关系，依法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除去以上
两部分，剩下的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望贵院查明事实，依
法判决，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市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答辩状不欠货款篇七

住所：xx市xx区xx路

法定代表人：z总

被答辩人：

周先生：男，汉族，19**年月日出生

住所：xx市xx区xx路63号

答辩请求：

1、裁定驳回周的起诉。

事实与理由：



贵院受理该案违反了民事案件一事不再理的规定，应裁定驳
回起诉；周的诉讼请求显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现作扼要答辩
如下：

一、贵院受理本案违反了民事案件一事不再理的.规定。

答辩人与周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历经贵院一审及xx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且二审法院已经做出厦民终字第1762
号生效民事判决书。贵院再次受理该案件，违背了民事诉讼
法第111条的规定，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

二、周的诉讼请求显无事实与法律依据。

首先，上述（2008）厦民终字第1762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已经
执行完毕。

贵院执行局已经按每户3000元的标准向答辩人收取了9.9万元
款项用于xx大厦33户的煤气设施建设，上述判决已经执行完
毕，答辩人与周之间就煤气设施建设已无未了事宜。

另据答辩人了解，包括周在内的33户业主已经与燃气公司签
署了煤气设施建设的协议，该协议已经大部得以履行，只是
因为xx大厦部分业主不愿安装煤气，才导致南浦路63号室无
法进行煤气设施建设，这些情况，答辩人已向贵院提起了调
查取证申请，请贵院调查核实。也就是说，现在南浦路63号
室无法进行煤气设施建设与答辩人毫无关系。

其次，周并未因煤气设施未能建设遭受经济损失。其提出的
气罐租金、运气费、燃气费差价、通讯费等系尚未实际发生
的费用，其计算依据为商品房的使用年限58年。这些费用既
然尚未发生，则周并未实际遭受损失。

总之，上述（2008）厦民终字第1762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已经
执行完毕，答辩人与周之间就煤气设施建设已无未了事宜；



现在南浦路63号室无法进行煤气设施建设与答辩人毫无关系；
周也未受任何经济损失。因此，周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
作为依据。

综上所述，贵院受理该案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依法
驳回周的起诉；其诉讼请求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此致

xx市xx区人民法院

日期：20年月日

买卖合同答辩状不欠货款篇八

优选经典范文：

民事答辩状

——深罗法民一初字第xxxx号

尊敬的审判员：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律师法》的规定，北京大成(深
圳)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深圳市xxx贸易有限公司的.委托，
指派马成律师担任其诉讼代理人，参加本案各项诉讼活动，
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意见：

一、被答辩人所提交的《xxx公司收取经营资金记录》并非借
款凭证，该资金记录仅为对之前借款数额的汇总。

被答辩人起诉状中诉称“该资金记录为借款记录，订立后答
辩人一直没有依约定正常支付利息”，实际上答辩人早已还
清所借款项，该资金记录仅仅确定被答辩人向答辩人支付借



款的数额，并未如实载明答辩人偿还借款的数额，因而不能
凭此单一认定借款数额。

结合答辩人提交的银行流水清单可以看出，自4月5日起至8
月11日止，答辩人已向被答辩人通过银行转账334.55万元，
月1日至2011年11月15日，现金还款19万元，总计353.55万元
人民币，其金额远远高于被答辩人所诉的281.5万元，答辩人
实际早已还清欠款。

二、被答辩人主张诉讼请求281.5万与其自己提交的证据相矛
盾。

“202月16日：渣打银行贷款10万”、“年9月16日：交通银
行贷款10万”两笔贷款，答辩人如实依照约定持续偿还本息，
根据约定该两笔贷款每月采取还本付息制，自借款之日起至
今，答辩人已经就本金及利息偿还了一部分。

被答辩人提供的资金记录也充分印证了该两笔贷款还本付息
的还款方式。因而被答辩人主张诉讼请求281.5万与其自己提
交的证据相矛盾，其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

综上所述，请贵院查明事实，秉公裁决，依法驳回被答辩人
无任何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支撑的诉讼请求，以维护答辩人
的合法权益，彰显法律之尊严!

以上意见请予充分考虑!

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

马成律师

年月日

优选经典范文：



民事答辩状

答辩人：肖xx，男，19xx年7月12日出生，住xx县大屯营乡韶
光村杉树塘组。

被答辩人：xx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xx县玉潭镇一环北
路578号。

负责人：卢国军。

答辩人因与被答辩人借款合同纠纷，现提出如下答辩意见，
敬请依法采纳。

一、被答辩人的起诉部分与事实不符

1、答辩于9月30日从被答辩人处借款3500元，双方除了约定
月利率7.3125‰外，未约定答辩人逾期还款的利息计算方法。

2、答辩人自209月30日起已按季向被答辩人支付利息，利息
已支付至3月31日，合计567元。

3、根据借款借据约定的7.3125‰月利率，答辩人每月仅需向
被答辩人支付月息25.6元。因此从年9月30日至203月31日，
答辩人仅需支付利息384元，事实上答辩人已经向被答辩人支
付了567元，答辩人已经超额支付了183元，被答辩人应予以
返还或扣减。

二、答辩无需按利率加罚50%支付逾期还款的利息

根据双方的借款借据，双方当时仅对借款月利率进行了约定，
并未约定逾期还款期间的利息计算方法。被答辩人要求答辩
人在借款到期后按逾期利率加罚50%支付利息无合同依据，因
此答辩人从年4月1日起仅需按原约定的月利率7.3125‰向被
答辩人支付利息。



综上所述，被答辩人起诉与事实不符，请求贵院依法查明事
实后，驳回被答辩人不合理的诉讼请求。

此致

xx县人民法院

答辩人：肖xx

20xx年8月1日

附：

证据一套。


